嘉环建审〔2026〕15号
嘉荫县2026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嘉荫县水利工程建设中心：

你单位报送的《嘉荫县2026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审查，经专家组评审后，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现将审批意见批复如下：

一、具体内容

项目名称：嘉荫县2026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

建设单位：嘉荫县水利工程建设中心

建设性质：改建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黑龙江沃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内容：拟建水源井4眼，水泵4台套，变频4台套，地下井室3处，水源保护围栏3处，水处理工程4处，厂房工程3处，监控工程4处，输配水管网128183m，输电线路2500m。拟建水源井4眼，其中青山乡上马村上马屯供水工程建设计划变动，该工程涉及的水井及水泵设施另行开展专项评价。

总投资：2057.7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5.14万元。

二、项目污染防治措施

（一）建设期

1、废气

污染为施工扬尘、机械尾气。经围挡苫盖、洒水降尘、设备维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减少对空气影响。

2、废水

生活污水入防渗旱厕农用；钻井、洗井废水沉淀后回用抑尘，全部零外排，不污染水体。

3、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4、固废

生活垃圾环卫清运，挖方全部回填，建筑垃圾合规处置；泥浆、钻渣沉淀综合利用。

5、生态环境

施工噪声、扬尘及人为活动惊扰周边普通鸟兽，动物短期迁移、数量略降；占地无农林用地及保护动植物，扰动短暂可恢复。施工轻微扰动地表，短时加剧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积极恢复植被等尽早消除影响。

（二）运营期

1、废水

水滤池反冲洗水，采用塑料桶收集，沉淀处理后产生的上清水回用于净水工艺，下层浊水收集后定期运往工程所在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2、固体废物

运营期除铁除锰过滤罐反冲洗水产生的污泥和废滤芯运至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

3、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隔声、消声以及减振等措施将厂界噪声排放控制在60dB（A）以下，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三、项目管理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保证各配套环保设备正常运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 “三同时”。

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须按规定程序自行验收，相关文件报备至本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积极配合日后环境监管。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措施，如发生重大变动，须重新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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